
B008

■ 2015年6月11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年38号

公告），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下简

称方法）内容和有关要求，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08� 年9� 月

17�日发布了《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长期停牌股票等无市价投资品种调整估值方法

的公告》，说明本公司于2008�年9�月16�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无市价

且对基金净值影响超过0.25%的投资品种的公允价值按照“指数收益法”估值确定。

2015�年 6�月 8�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益丰药房”（股票代码603939）停

牌，本公司依据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该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该股票复牌后，本公

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

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

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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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在2015年6月8日、9日、1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形。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本公司董事会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问询得知，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除已于

2015�年 6�月 6�日披露的《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华润万东医疗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等相关事项之外，本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发

行股份、 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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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二股东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所持公司股票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6月10日,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第二股东保定天威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集团” ）发来的书面通知。 天威集团于近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发出的相关法律文书， 因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诉天威集团纠纷一案， 天威集团持有本公司352,

280,640股股票已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轮候查封（冻结）。

天威集团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为352,280,6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2.96%（关于天威集团持有本

公司股票被冻结、轮候冻结等情况详见2014年1月30日、3月8日、3月26日、4月1日、5月27日、6月14日、8

月23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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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股东正在筹划关于公司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5月21日起停

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本公司拟进行债务重组和资产收购重大事项，该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

大资产重组。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

司股票自2015年6月11日起停牌不超过30日。 本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

他有关规定，组织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法律顾问和独立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

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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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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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连续停牌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拟终止筹划经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2月11日审议通过的《关于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并于十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终止本次资产重组的议案。 为

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0日下午13：00起连

续停牌，并在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完终止手续后复牌。 在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

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 10日

证券代码：

600525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2015046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5年6月10日，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股东深

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核材” ）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增

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告知函内容如下：

2015年5月5日至2015年6月8日期间，沃尔核材之一致行动人易顺喜、童绪

英以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票44,247,803股， 占公司总股本

5%。 其中易顺喜购买19,565,428股，童绪英购买24,682,375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 沃尔核材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237,

112,7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7938%。

具体情况详见沃尔核材及一致行动人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十日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长园集团

股 票 代 码： 600525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

通讯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

信息披露义务人：周和平先生

身份证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伟路8号6栋402

通讯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

信息披露义务人：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平谷区林荫北街13号信息大厦1002-09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平谷区林荫北街13号信息大厦1002-09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表外贸信托·万博

稳健2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外贸信托·万博稳健7期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外贸信托·万博稳健9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F6层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F6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新华基金-工行-万博稳

健10期资产管理计划）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85号附1号1层1-1

通讯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85号附1号1层1-1

信息披露义务人：易华蓉

身份证住所：广州市海珠区仑头路21号大院

通讯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

信息披露义务人：邱丽敏

身份证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伟路8号6栋402

通讯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

信息披露义务人：易顺喜

身份证住所： 湖北省当阳市玉阳办事处东正街54号1-2

通讯地址：湖北省当阳市玉阳办事处东正街54号1-2

信息披露义务人：童绪英

身份证住所：湖北省当阳市玉阳办事处东正街54号1-2

通讯地址：湖北省当阳市玉阳办事处东正街54号1-2

股份变动性质：增持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六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核材” ）

于2015年4月30日披露过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集团” ）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仅就不同部分予以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股权结构

沃尔核材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周和平先生，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万博兄弟主要业务为资产管理、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经济贸易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万博兄弟于2012年成立，其近三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

元

) 39,435,347.73 7,312,494.54 8,927,796.56

净资产

（

元

）

17,782,940.61 4,805,491.69 8,889,754.56

资产负债率

（

%

）

54.91 34.28 0.43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主营业务收入

（

元

）

4,574,417.17 660,174.76

净利润

（

元

）

1,068,998.92 -3,937,162.87 -1,110,245.44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周和平先生持有沃尔核材34.90%的股权， 除此之

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有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沃尔核材及其一致行动人基于看好长园集团长期发展的目的，在2015年5

月5日至2015年6月8日期间，沃尔核材之一致行动人童绪英及易顺喜以竞价交

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共计购买上市公司股票44,247,803股，其中童绪英购买24,

682,375股，易顺喜购买19,565,428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沃尔核材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37,112,71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6.7938%。

二、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沃尔核材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继续增持长园集团股份的

计划。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2014年5月26日，沃尔核材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开展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控

股股东周和平先生、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易华蓉、邱丽敏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资金进行长期股权投资，用于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同

意公司与控股股东周和平先生、万博兄弟、外贸信托、易华蓉、邱丽敏签署《一

致行动人协议》，公司、周和平、万博兄弟、外贸信托之“外贸信托·万博稳健2期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易华蓉、邱丽敏将作为一致行动人，共同参与对

长园集团股权投资工作。

2014年10月27日，沃尔核材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议案》，同

意公司与外贸信托（代表外贸信托·万博稳健7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和外贸信托·万博稳健9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签署 《一致行动协

议》， 公司与外贸信托之 “外贸信托·万博稳健7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和“外贸信托·万博稳健9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将作为一致行动

人，共同参与对长园集团股权投资工作。

2014年12月23日，沃尔核材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

新华基金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公司与新华基金（代表"新华基金-工行-万博

稳健10期资产管理计划"）将作为一致行动人，共同参与对长园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投资工作。

2015年4月27日，沃尔核材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易顺喜、童绪英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易顺喜、

童绪英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公司与易顺喜、童绪英将作为一致行动人，共同

参与对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工作。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沃尔核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持股股东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取得股份方式

1

沃尔核材

26,698,229 3.0169%

竞价交易

2

周和平

42,947,711 4.8531%

竞价交易

3

万博兄弟

250,000 0.0283%

竞价交易

4

信托计划

13,266,569 1.4991%

竞价交易

5

易华蓉

42,975,795 4.8563%

竞价交易

6

邱丽敏

39,642,595 4.4796%

竞价交易

7 10

期资产管理计划

6,085,853 0.6877%

竞价交易

8

易顺喜

9,957,855 1.1252%

竞价交易

9

童绪英

11,040,305 1.2476%

竞价交易

合计

192,864,912 21.7938%

2015年5月5日至2015年6月8日期间， 沃尔核材之一致行动人童绪英及易

顺喜以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共计购买上市公司股票44,247,803股。至此，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37,112,715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26.7938%。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具体持股情况

如下：

序号 持股股东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取得股份方式

1

沃尔核材

26,698,229 3.0169%

竞价交易

2

周和平

42,947,711 4.8531%

竞价交易

3

万博兄弟

250,000 0.0283%

竞价交易

4

信托计划

13,266,569 1.4991%

竞价交易

5

易华蓉

42,975,795 4.8563%

竞价交易

6

邱丽敏

39,642,595 4.4796%

竞价交易

7 10

期资产管理计划

6,085,853 0.6877%

竞价交易

8

易顺喜

29,523,283 3.3361%

竞价交易

9

童绪英

35,722,680 4.0367%

竞价交易

合计

237,112,715 26.7938%

二、本次权益变动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2014年9月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沃尔核材将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共计26,

698,229股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并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质

押期限为2014年9月9日至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周和平先生于2015年4月7日将其个人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30,000,000股质押给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办理

了股权质押手续，本次交易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4月7日，购回交易日为2016年

4月6日；其于2015年4月9日，将其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12,947,711股质

押给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本次交易初始交

易日为2015年4月9日，购回交易日为2016年4月8日。

2015年4月15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易华蓉女士将其个人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42,975,795股质押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办理了股权质

押手续，质押期限为2015年4月15日至其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数为237,112,7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6.7938%；合计质押股份数

为112,621,7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2.7263%。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为沃尔核材之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44,247,803股，资金来源均为其自筹资金。无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

其关联方的情形，无通过与上市公司的资产置换或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

后续计划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十二个月暂无

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的后续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十二个月暂无

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购买

或置换资产等重大重组的计划。

三、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2015年4月15日，长园集团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沃尔核材提名隋淑静女士为长园集团第

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贺云先生为长园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同日，长园集团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沃尔核材提名贺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候选

人。 上述议案已经长园集团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

《公司章程》的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如有相关决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无对上市公司现

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

有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

司现有业务和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

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在本报告签署之日起前 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前6个月

内买卖长园集团股份的情况如下：

持股股东 时间区间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数量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数量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信托计划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015

年

6

月

9

日

10,271,354 12.35-13.71 - -

邱丽敏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015

年

6

月

9

日

11,391,592 16.02-16.85 226,300 16.35-16.59

10

期资产

管理计划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015

年

6

月

9

日

6,085,853 11.64-14.52 - -

易顺喜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015

年

6

月

9

日

29,523,283 17.43-31.56 - -

童绪英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015

年

6

月

9

日

35,722,680 17.16-32.45 -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

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

月内未买卖长园集团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财务资料

万博兄弟2012年、2013年、2014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1、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7,577,376.57 302,866.69 7,787,564.47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592,980.00 1,787,488.00 943,860.00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00,000.00

预付账款

应收利息

待摊费用

470,693.33 73,440.00 72,000.00

其他应收款

244,256.46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5,885,306.36 2,363,794.69 8,803,424.47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261,350.00 4,852,9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8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13,914.37 95,799.85 124,372.09

累计折旧

5,223.00

固定资产净值

108,691.37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550,041.37 4,948,699.85 124,372.09

资产总计

39,435,347.73 7,312,494.54 8,927,796.56

资 产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7,348,905.55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1,000.00 22,440.00

预收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

9,462.41 11,372.38 18,721.53

应交税费

6,407.76 6,064.95

应付利息

4,048.00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4,278,991.16 2,466,782.71 13,255.52

流动负债合计

21,652,407.12 2,507,002.85 38,042.00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21,652,407.12 2,507,002.85 38,042.00

所有者权益

：

实收资本

12,5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资本公积

9,261,350.00 -147,100.00

减

：

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3,978,409.39 -5,047,408.31 -1,110,245.4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782,940.61 4,805,491.69 8,889,754.5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9,435,347.73 7,312,494.54 8,927,796.56

2、利润表

编制单位：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一

、

营业收入

4,574,417.17 660,174.76

减

：

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13,723.30 26,212.52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5,601,711.79 3,793,532.50 1,343,151.91

手续费及佣金

1,000.00

财务费用

（

收益以

“

－

”

号填列

）

-837.06 1,776.88 -2,224.56

资产减值损失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1,654,081.37 -196,397.93 120,549.93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454,203.41 -581,977.80 110,131.98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1,067,103.92 -3,939,722.87 -1,110,245.44

加

：

营业外收入

1,895.00 2,560.00

减

：

营业外支出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

列

）

1,068,998.92 -3,937,162.87 -1,110,245.44

减

：

所得税费用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1,068,998.92 -3,937,162.87 -1,110,245.44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

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应当披露

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

《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下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财务顾问声明、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声 明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2015年6月9日

声 明

周和平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周和平（签字）：

日期：2015年6月9日

声 明

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2015年6月9日

声 明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代表外贸信托·万博稳健2期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外贸信托·万博稳健7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外贸

信托·万博稳健9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2015年6月9日

声 明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新华基金-工行-万博稳健10期资产管理计

划）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2015年6月9日

声 明

易华蓉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易华蓉（签字）：

日期：2015年6月9日

声 明

邱丽敏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邱丽敏（签字）：

日期：2015年6月9日

声 明

易顺喜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易顺喜（签字）：

日期：2015年6月9日

声 明

童绪英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童绪英（签字）：

日期：2015年6月9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

变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9日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中路长园新材料港

F

栋

5

楼

股票简称 长园集团 股票代码

60052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深圳市坪山新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一致行动人为周和平

、

万博兄弟资产

管理

（

北京

）

有限公司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

（

代表外贸信托

?

万博稳健

2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外贸信

托

?

万博稳健

7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

外贸信托

?

万博稳健

9

期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

代表新华基金

-

工行

-

万博稳健

10

期

资产管理计划

）、

易华蓉

、

邱丽敏

、

易顺喜

、

童绪英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

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5%

以上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

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

、

外两个

以上上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192,864,

912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7938%

。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童绪英及易顺喜以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共计购买上市

公司股票

44,247,803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法

》

第

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

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2015年6月9日


